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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依據

一、〈圖書館法〉及〈公共圖書館設立及營

運基準〉。

二、「閱讀植根與空間改造：102~105年圖書

館創新服務發展計畫」子計畫三「攜手

提升圖書館品質計畫」之「3.5全國圖

書館評鑑計畫」。

三、《全國圖書館發展政策及推動策略》2.3

目標「建立圖書館輔導及評鑑機制」。

貳、目標

一、健全全國公共圖書館營運體系，落實

〈圖書館法〉及〈公共圖書館設立及營

運基準〉，並推動《全國圖書館發展政

策及推動策略》有關「建立圖書館輔導

及評鑑機制」，促進全國圖書館事業之

健全發展。

二、建立全國公共圖書館輔導及評鑑機制，

確立公共圖書館營運方向與模式。

三、評核各級圖書館之營運及服務績效，了

解並改善圖書館現況問題。

四、獎勵並公開表揚營運績優圖書館，同

時辦理觀摩學習活動，擴大標竿學習效

應。

五、輔導績效不佳圖書館，提擬營運及服務

提升計畫，邀請專家學者予以輔導，並

辦理教育訓練強化人員知能。

參、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教育部

二、主辦單位：國家圖書館

三、協辦單位：直轄市立圖書館、各縣市主

管圖書館業務之文化、教育局（處）

肆、評鑑、獎勵及輔導對象

一、評鑑對象

以〈公共圖書館設立及營運基準〉中所

訂之公立公共圖書館為評鑑對象，評鑑各級

圖書館101年營運及服務之成果與績效，同

時參考近3年（99-101年）的營運統計以檢

視其績效之消長情形。

（一）直轄市立圖書館：包含臺北市、新

北市、臺南市、高雄市立圖書館總

館及所轄分館（區館），臺中市政

府文化局及所轄區館。

（二）縣市立圖書館：包含各縣（市）立圖

書館、縣（市）文化（教育）局

（處）圖書館及所轄分館。

（三）鄉鎮圖書館：包含各縣市轄區內之

鄉（鎮、市）立圖書館及其分館。

二、獎勵對象

（一）績優圖書館

 凡圖書館之營運績效成績通過全國

公共圖書館評鑑委員會（以下簡稱

評鑑委員會）所訂合格標準者，經

複評後授予「績優圖書館」標章。 

（二）年度圖書館

 績優圖書館經年度圖書館選拔複

評，評選出年度整體營運績效特優

之圖書館頒給「年度圖書館獎」。

（三）特色圖書館

 績優圖書館經特色圖書館選拔複

評，評選出具「創新服務」、「建

築空間」、「品質管理」、「閱讀推

廣」、「數位服務」、「館藏資源」、

「讀者服務」、「社區參與」等8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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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們
的
小
故
事

(五)宜蘭縣蘇澳鎮立圖書館

◆蘇澳圖書館的雪碧姐姐 
    / 邱芷涵小姐

蘇澳圖書館是我這些年義務為小朋友說故

事的地方；最喜歡和小朋友一起坐在寬敞的地

板上，一同進入故事的天地，看著小朋友專注

的表情和臉上開心的笑容，那是我最滿足的時

刻了！

在這偏鄉的小鎮，閱讀風氣並不是那麼地

普遍，但是圖書館努力地變裝、再變裝，企圖

營造一個優質的閱讀環境，而改造後的圖書館

不僅空間變的更舒適，也更人性化了！館方為

了提升閱讀風氣、鼓勵親子一起閱讀，特地與

宜蘭縣文化局醜小鴨故事劇團合作，固定會在

每個月的雙週週日進行說故事活動，故事姐姐

們或動或靜的故事說演，小朋友深受吸引，

可⋯愛著喔！而身為故事姐姐的我，何其幸運

可以與蘇澳圖書館一起成長，與小朋友共同進

入故事情節，隨著故事主角歡喜、悲傷⋯這些

變化的情緒也代表著，在這偏鄉的小鎮，閱讀

已經漸漸萌芽了！

「端午佳節⋯」端午兒歌帶領時，小朋友

個個投入動作，無憂無慮的享受這片刻的歡

樂，連家長也參與其中，大小朋友都開心的迎

接端午。有個小朋友告訴我說：「雪碧姐姐，

你今天的故事好好聽喔，我最喜歡聽你說故事

了！」我聽後整個精神都振奮了起來。而故事

結束後，一旁的家長開心的感謝我，說每次的

故事時間她一定會帶著家裡的小孩來，因為實

在是太精采了，小孩都會主動去找故事書來

看。沒錯，只要能引起動機、主動閱讀，這些

義務說演的故事姐姐們就都值得了。

特別感謝蘇澳圖書館林館長，一直支持著

我們，我們才能全心投入故事人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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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之圖書館，頒給「特色圖書館

獎」。

三、輔導對象

凡營運績效成績未達績優圖書館合格標

準，且經評鑑委員會議決議列入輔導之圖書

館，為輔導對象。

伍、作業時程

陸、評鑑項目及指標

一、評鑑項目依「基礎建設及服務」、「營

運規劃」、「館藏資源管理」、「讀者

服務」、「推廣服務與公共關係」計分

五大項，各評鑑項目皆包括若干評核指

標。

二、評鑑指標依適用對象，分為直轄市立圖

書總館、直轄市立圖書分館（區館）、

縣市立圖書館、縣市立圖書分館、鄉鎮

圖書館等6種。

柒、評鑑作業及期程

一、自評及初評

（一）直轄市立圖書館，由直轄市立圖書

館總館（臺中市為文化局）依「直

轄市立圖書館營運績效評量表」辦

理自評。

 營運績效報告書（報告書封面、

「直轄市立圖書館營運績效評量

表」自評結果、近3年圖書館營運統

計表）及年度圖書館、特色圖書館

選拔申請表，應於10月30日前備妥

一式15份（含電子檔）函送國家圖

書館。

（二）縣市立圖書館，由縣（市）立圖書

館，文化、教育局（處）圖書館總

館依「縣市立圖書館營運績效評量

表」辦理自評。

 營運績效報告書（報告書封面、

「縣市立圖書館營運績效評量表」

自評結果、近3年圖書館營運統計

表）及年度圖書館、特色圖書館選

拔申請表，應於10月30日前備妥一

式15份（含電子檔）函送國家圖書

館。

（三）直轄市立圖書館分館，由各直轄市

立圖書館總館（臺中市為文化局）

依照「直轄市立圖書分館（區館）

營運績效評量表」辦理初評。

1.初評作業由直轄市立圖書館總館（臺

中市為文化局）組成「圖書館營運績

效評核小組」負責初評工作，初評對

象應涵蓋各分館。

2.「圖書館營運績效評核小組」，應至

少邀集2位外部委員擔任，邀請外部委

員評鑑產生之相關費用，由102年「全

國圖書館評鑑計畫」核予補助部分評

鑑費用，不足部分由各直轄市立圖書

館輔導業務經費支應。

3.直轄市立圖書館分館（區館）應填具

「直轄市立圖書分館（區館）營運績

效評量表」、近3年圖書館營運統計表

及特色圖書館選拔申請表，交評核小

組辦理評核，評核方式由評核小組討

論，採實地訪視、安排訪談或簡報等

方式實施。

4.初評結果應決定直轄市立圖書館各圖

書分館（區館）之成績、參加「年度

圖書館」及「特色圖書館」選拔之名

單。

5.直轄市立圖書館分館（區館）初評結

果，應由各直轄市立圖書館總館（臺

中市為文化局）於10月30日前，填具

各直轄市之「圖書館評鑑結果一覽

表」，將初評結果、推薦參加「年度

圖書館」及「特色圖書館」選拔之圖

書館名單函送國家圖書館（提報館數

比例及原則，詳如「各縣市推薦年度

圖書館及特色圖書館館數」）。

6.獲推薦參加「年度圖書館」及「特色

圖書館」選拔之圖書館，應於10月30

日前備妥營運績效報告書1式15份擲送

國家圖書館參加複評。

 營運績效報告書（報告書封面、年度

圖書館、特色圖書館選拔申請表、

「直轄市立圖書分館（區館）營運績

效評量表」初評結果、近3年圖書館營

運統計表）

（五）縣市立圖書分館、鄉鎮圖書館，由

縣（市）文化、教育局（處）辦理

初評。

1.初評作業由縣（市）文化、教育局（處）

組成「圖書館營運績效評核小組」負

責初評工作，初評對象應涵蓋縣市立

圖書分館及各鄉鎮圖書館，鄉鎮圖書

館如設有分館者，亦列為單獨受評對

象。

2.「圖書館營運績效評核小組」，應至

少邀集2位外部委員擔任，邀請外部委

員評鑑產生之相關費用，由102年「全

國圖書館評鑑計畫」核予補助部分評

鑑費用，不足部分由各直轄市立圖書

館輔導業務經費支應。

3.縣市立圖書館分館應填具「縣市立圖

書分館營運績效評量表」、鄉鎮圖書

館應填具「鄉鎮圖書館營運績效評量

表」、近3年圖書館營運統計表及特色

圖書館選拔申請表，交評核小組辦理

評核，評核方式由評核小組討論，採

實地訪視、安排訪談或簡報等方式實

施。

4.初評結果應決定縣市各圖書分館及各

鄉鎮圖書館之成績、參加「年度圖書

館」及「特色圖書館」選拔之推薦名

單。

5.縣市立圖書分館及鄉鎮圖書館初評結

果應由縣（市）文化、教育局（處）

於10月30日前，填具各縣（市）之「圖

書館評鑑結果一覽表」，將初評結

果、推薦「年度圖書館」及「特色圖

書館」選拔之圖書館名單函送國家圖

書館（提報館數比例及原則詳如「各

作業項目

召開評鑑委員會議確定評鑑辦法 

辦理說明會 

各級圖書館辦理自評及初評作業         

(1)各級圖書館函報自評及初評結

果

(2)參加複評之直轄市立及縣市圖

書館之績效報告書、獲推薦參

年度圖書館、特色圖書館選拔

圖書館之績效報告書截止收件 

召開評鑑委員會議辦理複評作業 

評鑑結果報部核定 

舉行評鑑結果發表及觀摩會

時程

6-7月

8月

9-10月

10月30日

前

11月

12月

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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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推薦年度圖書館及特色圖書館館

數」）。

6.獲推薦參加「年度圖書館」及「特色

圖書館」選拔之圖書館，應於10月30

日前備妥營運績效報告書1式15份擲送

國家圖書館參加複評。

 營運績效報告書（報告書封面、年度

圖書館、特色圖書館選拔申請表、

「縣市立圖書分館營運績效評量表」

或「鄉鎮圖書館營運績效評量表」初

評結果、近3年圖書館營運統計表）

二、複評

（一）複評作業由國家圖書館邀集學者專

家組成「全國公共圖書館評鑑委員

會」負責。

1.評鑑委員會由國家圖書館館長擔任召

集人，置委員八至十二人，辦理全國

公共圖書館評鑑複評作業。

2.為維持公平原則，評鑑委員會委員不

受邀擔任各縣市初評委員。

（二）複評方式，分初審及複審二階段

1.初審

（1）評定直轄市立圖書館總館之營運

績效

A.依各直轄市立圖書館總館（臺

中市為文化局）填送之營運績

效報告書辦理初審作業。

B.初審方式由評鑑委員會討論，

採實地訪視、安排訪談或簡報

等方式實施。

C.初審結果應決定直轄市立各圖

書總館（臺中市為文化局）之

成績、參加「年度圖書館」及

「特色圖書館」選拔之推薦名

單。

（2）評定縣市圖書館營運績效

A.依縣（市）立圖書館，文化、

教育局（處）圖書館總館填送

之營運績效報告書辦理複評作

業。

B.複評方式由評鑑委員會討論，

採實地訪視、安排訪談或簡報

等方式實施。

C.初審結果應決定各縣（市）立

圖書館，文化、教育局（處）

圖書館總館之成績、參加「年

度圖書館」及「特色圖書館」

選拔之推薦名單。

2.複審

（1）評定績優圖書館及接受輔導圖書

館

A.召開評鑑委員會議討論確認各

級績優圖書館之合格標準。

B.依據各級圖書館初評及初審結

果之成績逐一審核，並確定績

優圖書館名單及接受輔導之圖

書館名單。

（2）選拔「年度圖書館」與「特色圖

書館」

A.召開委員會議討論確認「年度

圖書館」與「特色圖書館」選

拔標準。

B.選拔方式由委員會討論，採實

地訪視、安排訪談或簡報等方

式實施。

C.依據參選「年度圖書館」之營

運績效報告書與「特色圖書

館」之具體事蹟，辦理選拔作

業，並確定「年度圖書館獎」

與「特色圖書館獎」名單。

三、結果公布

「績優圖書館」、「年度圖書館」、「特

色圖書館」及「接受輔導圖書館」由國家圖

書館依評鑑委員會複評結果，報請教育部核

定後公布。

捌、獎勵與輔導

一、獎勵

（一）獎項及獎額

 獎項及獎額原則如下，獎項及獎額

得由評鑑委員會依據當年評鑑情形

討論訂定，推薦參加「年度圖書

館」、「特色圖書館」之圖書館績

效或特色如未達選拔標準者，得由

委員會決定予以從缺。

1.績優圖書館標章

 凡圖書館之營運績效成績通過評鑑委

員會所訂合格標準者，經複評確認後

授予「績優圖書館」標章。

2.年度圖書館獎

 經評鑑委員會複評為績優圖書館，且

營運績效卓越者之直轄市立圖書館（1

所）、縣市立圖書館（2所）、直轄市

立圖書分館（區館）、縣市立圖書分

館及鄉鎮圖書館（7所），頒予「年度

圖書館獎」。

3.特色圖書館獎

 經評鑑委員會複評為績優圖書館，且

具營運服務特色之圖書館，依其特色

頒發「創新服務特色圖書館獎」、「建

築空間特色圖書館獎」、「品質管理特

色圖書館獎」、「閱讀推廣特色圖書館

獎」、「數位服務特色圖書館獎」、「館

藏資源特色圖書館獎」、「讀者服務特

色圖書館獎」、「社區參與特色圖書館

獎」。

（二）凡獲「年度圖書館獎」及「特色圖

書館獎」者，由教育部頒發獎座、

獎牌。

（三）獲獎機關（圖書館）首長（主管）

及主要承辦人員，得由各機關依公

務人員考績法相關規定，記功1次，

其他有功人員由機關依相關規定辦

理敍獎。

（四）獲推薦參加年度、特色圖書館選拔

複評但未獲獎者，得依相關規定辦

理敍獎。

二、輔導

（一）經「全國公共圖書館評鑑委員會」

複評會議討論確認辦理輔導之圖書

館，由各直轄市立圖書館總館、縣

（市）文化、教育局（處）邀請專

家學者共同研討輔導方案，並由接

受輔導圖書館提出營運及服務提升

計畫。

（二）各縣市辦理本案輔導所需經費由103

年「全國公共圖書館評鑑計畫」核

予補助部分費用，不足部分由各縣

市輔導業務經費支應。

（三）接受輔導圖書館應於103年積極

參加各項教育訓練課程，103年度之營運及

服務提升績效，應提報104年全國公共圖書

館評鑑參加複評。

玖、其他

得獎之年度圖書館及特色圖書館，應於

觀摩活動中公開發表圖書館營運績效及作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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